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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院民间借贷新规解读

主持人:

2020 年 8 ? 20 日，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《关于修改 〈关

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〉 的决定》 （以

下简称 “新 《规定》”）， 大幅调低借款利率司法保护的上限。

那么， 这一新 《规定》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要点呢？

责任编辑 陈宏光 E-mail:lszk99@126.com

■圆桌主持 陈宏光

本期嘉宾

上海光大律师事务所 潘轶

上海尚法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

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 李晓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

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
规定 》 （2020 修正 ） 于 2020

年 8 月 20 日发布， 《规定》 调
整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

限： 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

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 20 日发
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

（LPR） 的 4 倍为标准确定民间
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， 取代

原 《规定 》 中 “以 24%? 36%

为基准的两线三区” 的规定。

8 月 21 日， 福建省连江县

法院适用该规定成功调解了一起

民间借贷纠纷案件。

被告陈某 B ?投资口罩厂

生意于 2020 年 5 月 7 日向原
告陈某 Ａ 借款 150 万元， 原告

于当日将 150 万元通过银行转

账交付借款 。 后被告于 2020

年 5 月 30 日向原告出具 《借

条》 确认以上借款的事实， 同时
约定： 借款于 2020 年 6 月 15

日归还， 月利率 2%。 还款期限

到后， 被告未如期向原告归还借
款本金及利息 ， 原告便诉至法

院。

审理期间， 原、 被告要求法
院主持庭前调解， 经法院主持，

原告与被告自愿在庭前达成如下
调解协议： 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

金人民币 150 万元 ， 利息按照

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
业拆借中心于 2020 年 4 月 20

日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
（LPR） ４ 倍， 自 2020 年 6 月 1

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全部还清之

日止 ； 被告分 ３ 期向原告偿还
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。

福建连江法院用新规调解民间借贷纠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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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晓茂： 新 《规定》 将原 《规

定》 表述为合同生效的情形， 重新

定性为合同成立， 规定：

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 ， 可以视为合同成

立： （一） 以现金支付的， 自借款

人收到借款时 ； （二 ） 以银行转

账、 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，

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； （三）

以票据交付的， 自借款人依法取得

票据权利时； （四） 出借人将特定

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，

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

时； （五） 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

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

时。

而在原 《规定》 中， 上述情形被

称为合同生效， 但合同成立和合同生

效的构成要件 、 法律后果等是不同

的。 以上五种情形只表明借款合同成

立， 但是否生效还需根据新 《规定》

第十四条等法律规定来进一步确定。

而在只成立不生效的情况下， 借

款各方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。

区分合同“成立”与“生效”

新《规定》将原《规定》表述为合同生效的情形，重新定性为合同成立。

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的构成要件、法律后果等是不同的。

大幅调低借款利率司法保护上限

李晓茂： 原 《规定 》 第二十

六条司法保护的年利率上限 ， 是

以年利率 ２４％和 ３６％为标 准 的

“两线三区间” 制度：

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

年利率 24%，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

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 ， 人

民法院应予支持。

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

利率 36%， 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

无效。

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

付的超过年利率 36%部分的利息

的，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

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

支付， 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

支付利息或违约金， 且没有损害

国家、 集体和第三人利益 ， 借款

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

返还的，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， 但

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 36%

部分的利息除外。

简单来说就是 ： 年利率未超

２４％的， 司法予以保护； 年利率超

过 ３６％的部分 ， 司法不予保护 ；

年利率超过 ２４％， 但未超 ３６％的部

分， 借款人尚未偿还的 ， 司法不

强制其偿还， 借款人已经偿还的，

司法不强制出借人返还。

而新 《规定 》 对年利率上限

作出了重大变更， 某种程度上也

是作了简化， 其后果是大幅度降

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，

促进民间借贷利率逐步与我国经

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相适应。

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

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 ， 人民法院

应予支持， 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

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

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。

前款所称 “一年期贷款市场

报价利率”， 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

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

2019 年 8 月 20 日起每月发布的一

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。

新 《规定 》 出台以后 ， 许多

自媒体都强调民间借贷 “利率上

限为 １５．４％”， 这实际上是不准确

的。 因为根据新 《规定》， 民间借

贷的利率上限是动态的 ， 其计算

标准是 “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

市场报价利率四倍”。

相关新闻稿以 ７ 月 ２０ 日公布

的 ＬＰＲ 一年期贷款利率 ３．８５％为

基准， 计算出四倍利率是 １５．４％，

但是不能就此得出民间借贷 “利

率上限为 １５．４％” 的结论。

此外在日常进行民间借贷时，

自然人或未取得金融牌照的金融

机构往往还要同时收取手续费 、

服务费、 罚息、 复利 、 违约金等

各种名目的费用。

根据新 《规定》， 出借人与借

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 ， 又约定

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 ， 出借人

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 、 违约金

或者其他费用， 也可以一并主张，

但是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

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 ，

人民法院不予支持。

也就是说 ， 包括利息在内的

各项费用总和不得超过上限。

新《规定》明确：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，但是双方约定的

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。

潘轶： 新 《规定》 对于民间借

贷合同无效的规定， 其目的就是打

击非法放贷以及 “职业放贷人”。

首先， 此次新 《规定》 对 “职

业放贷人” 作出了定义， 并将职业

放贷形成的民间借贷纳入了合同无

效的情形之中。

早在 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

作会议纪要》 (?称九民纪要) 中

就明确规定， “未依法取得放贷资

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， 以及

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

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， 应当

依法认定无效。”

修订后的新 《规定》 在人民法

院认定借贷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中

增加一种， 即增加 “未依法取得放

贷资格的出借人， 以营利为目的向社

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” 无效。

其次， 原 《规定》 将 “借款人知

道” 作为转贷模式下民间借贷合同无

效的必要条件， 但新 《规定》 删除了

这一条件。

原来放贷人可以 “借款人事先不

知道 ” 为由 ， 通过转贷套取利差牟

利， 现在民间借贷合同只要存在转贷

模式就会被认定为无效， 这既是对转

贷模式的打击， 同时也是对 “职业放

贷人” 的打击。

最后， 新 《规定》 明确： 以向其

他营利法人借贷 、 向本单位职工集

资， 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

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 ， 借贷合同无

效。

打击非法放贷

新《规定》对于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规定，其目的就是打击非法放贷

以及“职业放贷人”。

和晓科： 根据新 《规定》 第三

十二条， “本规定施行后， 人民法

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

件， 适用本规定。 借贷行为发生在

2019 年 8 月 20 日之前的， 可参照

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

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”。

因此 ， 新旧 《规定 》 的适用以

2020 年 8 月 20 日为分界。

在这一时间点之前已受理的案

件， 原则上继续适用原 《规定》， 新

受理的案件适用新 《规定》。

新旧规定适用的分界点

以 2020 年 8 月 20 日为分界， 已受理的案件原则上继续适用原 《规

定》，新受理的案件适用新《规定》。


